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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富強文明和諧的中國，首先是法治

的中國；一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會，

首先是法治的社會。

黨的十八大以來，海南省委省政府貫

徹落實中央精神，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加強立法，完善法律規範體

系，加快建設法治型政府，從今年11月開

始，旨在集中土地等資源領域通過審批，

遏制旅遊行業亂象的系列法規開始實施，

規範海域使用的相關法規即將提交二次審

議。在國際旅遊島建設、綠色發展、海洋

強省等事關長遠發展的各個方面，海南都

堅持「立法先行、法規保障」，不斷完善

法律規範體系，將有力促進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和科學發展。

海南省擁有經濟特區立法權、省級人

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較大市立法權和民

族自治地方立法權，這就讓海南可以結合

自身實際，制定出既符合國家法制統一原

則，又有地方特色；既有前瞻性，又有可

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規。因此，海南的地方

立法成為經濟特區之「特」的一個集中呈

現，具有自主、實驗、靈活的鮮明特色。

「權力清單」受監督
海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成效有目共

睹，任何人上網點擊進入海南省政府信用

資訊網上的「權力清單」欄目，都可以看

到公開的605個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和246個

省級行政管理服務事項，相關資訊一目了

然。海南省政務服務中心負責人表示，建

立並公開政府「權力清單」的核心，就是

要用法規對權力進行規範和約束，把權力

運行納入法治框架，共精簡行政審批事項

928項，省級審批平均提速71％，使政府真

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

海南省人大還運用特區立法權，於去年

底和今年7月先後兩次審議通過一項決定，

停止施行行政審批事項35項，涉及廣播影

視、文化、司法、地質礦產、水務、品質

技術監督、教育等多個方面。

海南省人大相關負責人表示，確保省委

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就是要把立法決策與

深化改革的決策相結合，通過立法進行制

度設計和創新，破解制約改革開放的突出

問題。

立法與改革開放同行
海南立法宗旨是與改革開放相伴同行，

增強了科學發展的體制活力。近年來，

海南圍繞實施綠色崛起戰略、全面深化改

革、推動大項目建設等重點領域，積極推

動人大立法工作，用法規破除阻礙改革發

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先後制定了《關於進

一步完善省直管縣管理體制的決定》、

《關於推進海南農墾管理體制改革的決

定》、《海南經濟特區集體林地和林木流

轉規定》、《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條

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規。 

此外，通過不斷完善經濟立法優化發展

環境。例如《海南省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條

例》將海南村鎮建設納入規劃管理，加快

城 鎮 化 和 城 鄉 一 體

化建設；《海南省統

計管理規定》加強社

會監督，防止行政幹

預，保障統計資料的

徵 集 和 發 佈 真 實 準

確、完整及時；《海

南省農產品品質安全

條例》規定建立農產

品 的 「 身 份 證 」 制

度，經營者需建立銷

售記錄，記載生產企

業、進貨管道、進貨

日期、銷售物件、銷

售數量等內容。 

近年來，海南按照「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

念，以特區立法權結合社會領域具體情況和實際需

要，加強社會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

平正義，在立法中滲透民生情懷，謀劃民生幸福，

審議通過和批准法規或法規性決定達20餘件，包括

《海南省養老機構管理條例》、《海南省實施<中華

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辦法》、《海南省人口與計劃生

育條例》等一批法規，完善了海南民生和社會立法

法律制度，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社會法規體系。

立法遏制違法建築，出臺《海南省查處違法建築

若干規定》，在法律上明確了查處違法建築的具體

職能劃分和責任追究制度；《海南省實施<中華人民

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以下簡稱「道交

法」），是十八大以來海南在破解民生領域立法的

典型例證，為了「道交法」能順利出臺，海南首次

啟動了立法中評估。

為基層服務扶弱勢群體
2013年，海南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頒佈施行，

指導各市縣政府綜合交通區位、產業基礎、歷史文

化、自然條件、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等因素，推進特

色風情小鎮、村鎮新型社區、文明生態村鎮和特色

旅遊村鎮建設有章可循。

與社會弱勢群體緊密相關的《海南省法律援助規

定》自2009年公佈實施和2014年完善修訂後，更多受

援對象被納入了法援保障範圍，目前受援對象已超過

6萬人。

自國際旅遊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海南在編

制《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專項立法計畫》時，從

旅遊業與相關產業發展、保障民生、環境建設等方面

提出了56個立法項目，其中社會立法18項，占到立法

總量的32%。

2009年底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海南省人大

及時制定了《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條例》，從2011年2月

開始實施，對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發展管理體制、規劃編制

和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建設

和保障措施等七個方面做出了詳細的法治規劃。

據瞭解，自1988年建省以來，海南在旅遊立法上一直走在全

國前列，旅遊管理條例最初的版本可追溯到1995年8月施行的

《海南省旅遊管理條例》，這是當時我國第一部地方綜合性旅

遊法規。之後該條例進行了多次修改。

伴隨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步伐，海南省陸續編制完成《海南

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專項立法計畫》，確定了56個有關國際旅

遊島的立法專案。海南按照以旅遊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幹，以

生態環境、相關產業和民生文化為支撐的原則，基本完成了國

際旅遊島法規架構，形成了「1+7」法規體系模式，為海南省

法治實踐提供了又一個生動的範例。

目前離島免稅、體育彩票、低空飛行、郵輪遊艇旅遊等國家

賦予國際旅遊島建設的政策已在海南落地。過去四年全省吸引

中外過夜遊客超過一億人次；三亞、海口兩家免稅店截至10月

底，累計銷售免稅品超過1500萬件，金額過百億元。國際旅遊

島建設進一步邁向「中外遊客度假天堂」的目標。 

風光旖旎的海南，森林覆蓋率為61.9%，青山綠水、碧海藍

天，吸引著各地遊客到此「深呼吸」，省會海口市自1989年國家

開展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以來，連續23年保持環境空氣品

質優良率100%，為世人所矚目。

保持多年全國一流水準的生態環境品質，得益於海南多年來用

法律為生態環境保駕護航，不僅有30多項地方性法規呵護海南的

山水，還有環保執法和環保審判方面的不斷探索和創新。十八屆

四中全會提出，要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立促

進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

海南的實踐，為貫徹落實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走好生態環保

法治之路積累了經驗。

14年前，海口市立法保護當地最大的濱海公園——萬綠園，使

之成為全國第二例被立法保護的開放性公園，這塊地理位置優良

的千畝黃金綠地得以保存至今，正是因為有了法律的保護。

率先設環保審判庭
2014年3月28日海口市人大通過了《關於加強東寨港紅樹林濕

地保護管理的決定》，將東寨港紅樹林濕地總體保護和控制的範

圍由原來的5萬多畝增

至12萬多畝，以地方

法規形式為紅樹林劃

定生態保護紅線，同

時將對新移交的近一

萬畝灘塗水產養殖區

全部退塘還林。

今年7月3日，最高

人民法院在北京宣佈

設立專門的環境保護審判庭，以給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

司法保障。而早在2010年7月海南省高院就已對此開始試點，在

全國高院中率先成立「環境保護審判庭」，並在幾個月後即公開

審理了第一起案件。

今年1月9日，海南率先在全國拉開省級以下森林公安垂直管理

的改革序幕，此舉為海南省委、省政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

重大改革舉措，標誌著在通過創新執法體制改革保護林區生態環

境這步棋上，海南又先行一步。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昭顯國家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堅
定決心和信心。

地處祖國南疆的海南，早在1988年建省辦經濟
特區之初，就開始享有地方立法權。20多年來，法
治對海南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產生著積極深遠的影
響，立法與改革發展相伴而行，為全面建設國際旅
遊島提供了長遠、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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